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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76 证券简称：甘化科工 公告编号：2024-57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3月4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自有资
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均含本数），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00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
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2024年 3月 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公告》。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在股份回购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4,37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最高成交价为7.0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5.50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人民币26,618,988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公司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人民

币10.00元/股（含）。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上

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及公司股份回
购方案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

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

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605138 证券简称：盛泰集团 公告编号：2024-082
转债代码：111009 转债简称：盛泰转债

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21
2024/2/19~2025/2/18
4,000万元~6,5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208.56万股

2.18%
5,880.96万元

4.41元/股~6.0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2024年2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拟用
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500
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66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
份方案之日起不超 12 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2）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4）。

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自2024年6月5日起，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10.66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0.57元/股（含），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378.43万股
至614.94万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盛泰智造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2024年9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085,6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3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4.84元/股，最低价为4.61元/股，已支付
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80.23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
份12,085,6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2.1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6.00元/股，最低价为4.41
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880.96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605138 证券简称：盛泰集团 公告编号：2024-081
转债代码：111009 转债简称：盛泰转债

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4年9月30日，累计有26,000元“盛泰转债”转换为公司普通股股票，
累计转股数2,416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4%。●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4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701,154,000元，占可转
债发行总量的99.9963%。●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4年7月1日-2024年9月30日，可转债转股的金额为1,000元，因转股形
成的股份数量为94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409号）文件批复，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7,011,8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期限为6年,每张面值人民
币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70,118.00万元，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30%、第二年0.50%、第三年1.00%、第
四年1.50%、第五年1.80%、第六年2.0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2022]324号自律监管决定书同意，公司 70,118.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12月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盛泰转债”，债券代码“111009”。
根据相关规定和《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已发行的“盛泰转债”自 2023年 5月 11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10.90
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10.61元/股。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1、因公司实施 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 2023年 6月 19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 10.70元/股，
详见《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2、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4年6月5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0.61元/股，详
见《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盛泰转债”转股期间为：2023年5月11日至2028年11月6日。
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累计有 26,000元“盛泰转债”转换为公司普通股股票，累计转股数 2,416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4%。其中2024年7月1日-2024年9月30日，可转
债转股的金额为1,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94股。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701,154,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99.9963%。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4年6月30日）

258,238,500
297,323,822
555,562,322

本次可转债转股

0
94
94

变动后
（2024年9月30日）

258,238,500
297,323,916
555,562,416

四、其他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5-83262926
联系邮箱：ir@smart-shirts.com.cn
特此公告。

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1300 证券简称：三柏硕 公告编号：2024-047
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3月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4年3月25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人民
币普通股A股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含）且
不超过 3,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0.00元/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
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实施进展情况
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51,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0.06%，最高成交价为 10.0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9.86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1,507,358.00

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既定回购方案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上市

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
方案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结合市场情况及公司资金安排，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

次回购计划，并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001313 证券简称：粤海饲料 公告编号：2024-067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股份数量区间为1,000万股（含）-
2,000万股（含），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1.43%-2.86%，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实施完成时实际回
购的数量为准。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00元/股（含），据此测算，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10,000万元（含）-20,000万元（含），具体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总额以回购期满或回购完毕时公司实
际支付的资金总额为准。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关于回购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6日、2024年2月7日刊登于《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回购公司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0）。

因实施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 2024年 6月 19日起由不超过人民币
10.00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9.95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0日刊登于《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
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0,
525,068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5036%，最高成交价为8.8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5.50元/股，成交总
金额为人民币67,666,788.16元（不含交易费用等）。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上限 9.95元/股。本次回购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本次回购股份充分体现了管理层对公司业务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信心，后续公司将根据市

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1323 证券简称：慕思股份 公告编号：2024-073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于2024年7月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并于2024年7月19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
本。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A股社会公众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2,000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24,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9元/股（含）；按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24,000 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39 元/股测算，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6,153,846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54%；按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12,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39元/股测算，回购股份数量约为3,076,923
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77%。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
别于2024年7月3日和7月2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
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48）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4-054）。

2024年9月27日，公司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回购
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39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38.26元/股（含），自2024年9月27
日起调整生效。按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24,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38.26元/股测算，回购股份数量
为 627.29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57%；按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 12,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38.26元/股测算，回购股份数量为313.64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78%。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
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

于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和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2）。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以下简称“《回购指引》”）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止上月末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数量为 3,934,177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98%，最高成交价为 29.0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27.72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11,980,274.1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本次回
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回购指

引》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2283 证券简称：天润工业 公告编号：2024-046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2月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

分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后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

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9.42元/股（含），本次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 12月 5日、2023年 12月 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32）、《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34）。

根据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回购股份报告书》：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实施现金分

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根据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

购价格上限。鉴于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公司对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进行调

整，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9.42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9.19元/股（含），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

一、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截至2024年9月30日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9,
511,65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8348%，最高成交价为5.8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81元/股，成交总

金额为50,935,803.50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股份回购的实施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等均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

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三、回购公司股份的后续安排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2132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24067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股

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13元/股（含），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

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2024年9月末回购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止 2024年 9月 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14,184,5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1%，最高成交价为 2.2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2.13元/股，成交总金

额为31,490,085.04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

定的回购方案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

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本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2157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公告编号：2024—079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9月份生猪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包括生猪养殖业务，现公司就每月

生猪销售情况进行披露，具体内容如下：

一、2024年9月份生猪销售情况

公司 2024 年 9 月销售生猪 38.08 万头（其中仔猪 20.60 万头，商品猪 17.48 万头），环比上升

37.48%，同比上升14.35%；销售收入5.13亿元，环比上升12.46%，同比上升102.76%。

商品猪（扣除仔猪后）销售均价18.62元/公斤，较上月下降5.58%；均重133.72公斤/头，较上月上

升1.42%。

2024年1-9月，公司累计销售生猪247.68万头，同比下降40.14%；累计销售收入30.93亿元，同比

下降19.00%。

上述数据均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上述数据仅作为阶段

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月份

2023年9月

2023年10月

2023年11月

2023年12月

2024年1月

生猪销量（万头）

当月

33.30
47.92
40.44
45.76
42.98

累计

413.74
461.66
502.10
547.85
42.98

销售收入（亿元）

当月

2.53
2.89
3.07
3.48
3.94

累计

38.19
41.08
44.15
47.64
3.94

商 品 猪 价 格
（元/公斤）

14.74
13.74
13.72
12.69
13.51

商品猪均重
（公斤）

110.74
118.57
131.29
129.43
132.70

2024年2月

2024年3月

2024年4月

2024年5月

2024年6月

2024年7月

2024年8月

2024年9月

22.08
27.21
18.15
24.75
23.75
22.99
27.70
38.08

65.06
92.27
110.42
135.17
158.92
181.91
209.60
247.68

1.94
2.65
2.69
2.96
3.20
3.87
4.56
5.13

5.88
8.53
11.22
14.18
17.38
21.25
25.81
30.93

13.26
13.88
13.79
15.05
17.63
18.50
19.72
18.62

130.61
133.32
136.02
129.51
132.46
134.82
131.84
133.72

注：以上数据如存在尾差，是因为四舍五入导致的。

二、原因说明

2024年9月，公司生猪销售数量环比上升较大主要是公司经营策略调整所致，生猪销售收入同

比上升较大主要是公司商品猪销售价格及销售均重等同比均有所上升所致。

2024年1-9月，公司生猪销售数量同比降幅较大主要是公司经营策略调整所致。

三、风险提示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以下投资风险：

生猪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是整个生猪生产行业的系统性风险，是客观存在、不可控制的外部风

险，对公司经营业绩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提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本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

策、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909 证券简称：集泰股份 公告编号：2024-096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回购”），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在境内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
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4,000万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6.13元/股（含），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不超过十二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7月20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4年7月23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了本次回购。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2024年7月24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2024-071）。根据相关规定，公司于2024
年 8月 3日、2024年 9月 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2024-075、2024-088）。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652,7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的比例为0.67%，最高成交价为3.8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54元/股，成交金额为9,993,302元（不含交
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本次回购方案中拟定的回购价格上限6.13元/股（含）。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

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的相关规定。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392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2024-052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1%

暨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9月27日在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68元/
股，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公司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的，应当自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内予以披
露。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公司股

份3,574,100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30%，最高成交价为3.7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68元/股，成

交总金额为人民币13,462,475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4年 10月 8日，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公司股

份19,953,200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68%，最高成交价为4.1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68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81,484,793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方案的
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相关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

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2458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2024-082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09月 0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
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员
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股份的数量不低于8,300,000股，不超过16,600,000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
人民币12.00元/股（含），实施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
2024年 09月 03日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2）。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有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09月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5,025,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5%，最高成交价为9.5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7.50元/股，成交
均价为8.16元/股，累计成交总金额为40,994,522.90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12.00元/股（含）。上述
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具
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09日

证券代码：002520 证券简称：日发精机 编号：2024-056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2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

筹资金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人民

币普通股A股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70元/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

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

内。详见公司于 2024年 2月 2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法规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

在回购期间，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

易日内予以披露。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公司股份12,117,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 1.5142%；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 5.91元/股，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 3.55元/股，成交总金

额为人民币50,019,068.80元。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回购股份价格等均符合公司回购股份的方案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及资金安排情况实施回购计划。回购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002688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2024-093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
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最高价不超过人民币6.60元/股，具体回
购股份数量及资金总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及资金总额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
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6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回购报告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
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
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数

量15,221,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7%，最高成交价为5.1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92元/股，成交总
金额为50,098,780.21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 时段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
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发生之日或者在决

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 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4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002760 证券简称：凤形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7
凤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凤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回购的股份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根据公司《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及《回购报

告书》，“若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自股价

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因此，公

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自2023年度权益分

派除权除息之日（2024年7月9日）起，公司回购价格上限由26元/股调整为25.90元/股（计算方式：调

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26元/股-0.0984717元/股≈25.90元/
股），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具体回购股份

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

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2024年9月30日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为1,

650,3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已扣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的1.55%，最高成交价为17.30元/股，最低

成交价为12.73元/股，成交总金额为24,994,273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于公司

自有资金，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一、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

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凤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九日


